
监护人同意书

为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其在使用厦门银行（以下简称“我行”）

个人手机银行或个人网银服务过程中的资金安全与信息安全，防范潜在风险，并

明确相关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及相关规定，我行特制定本同意书。

请您在完成身份认证前，务必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同意书的全部内容。

一、适用情形

若您所监护的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以下简称“被监护人”）通过我行

个人手机银行客户端或个人网银发起登录时，我行需要您作为法定监护人进行身

份认证并确认签署本同意书。年满 16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能以自己的劳动收入

为主要生活来源，依法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属于本同意书所述被监护人

范畴。

二、您的授权与确认

请您知悉并确认，一旦您通过身份认证，即代表您作出以下授权与确认：

1.同意使用服务：您授权并许可被监护人在本次登录期间使用我行个人电子

银行服务。

2.同意具体操作：您知悉并同意被监护人在本次登录期间所进行的所有操作

（包括但不限于账户查询、转账、汇款、缴费、存款等）。

3.同意承担责任：您确认，您作为法定监护人，有义务对被监护人的操作行



为和交易行为进行监督和指导，对于被监护人使用我行个人电子银行服务所产生

的一切法律后果，您同意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

三、身份认证与信息安全

您理解并同意，为完成本次认证，我行将需要通过您个人生物信息（人脸信

息）或通过您在我行预留的监护人手机号码获取我行发送的短信验证码的方式，

对您的身份进行核验并完成相应身份认证，该认证与您本人亲临我行网点柜台

办理业务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请您妥善保管您的个人生物信息、手机等设备及密

码/短信验证码，防范信息泄露，并对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承担责任。

四、您的义务与风险提示

1.信息更新义务：被监护人的法定监护人信息或联系方式如有变更，请及时

携带您本人及被监护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被监护人银行卡、监护关系证明文

件（如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等）等相关材料至我行任意网点办理信息更新手续。

因您未及时更新而导致的法律风险、损失及额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无法接收重

要通知、账户操作异常等）均由您本人自行承担。

2.风险承担：您知悉，尽管您已本次同意，但您仍应持续关注被监护人的个

人电子银行使用情况。若您发现或怀疑被监护人的个人电子银行被他人非法使用、

出现异常交易或身份认证信息泄露，应立即通过我行客服热线、营业网点或线上

渠道办理挂失、修改密码等手续，以防止损失扩大。


